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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科工信〔2021〕62 号

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关于
做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数据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工作，保障专业技术

人才相关权益，根据《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关于做好专业

技术人员职称数据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海人才局通〔2021〕8 号），

现就职称数据统计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填报方式

各企业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将此通知宣传到企业每一位专业

技术人才，由专业技术人才自行通过各大应用平台下载“码上办

事”APP，在“人才”模块中填写“职称信息登记”，因涉及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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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人才个人切身利益，请按提示界面认真、准确填写相关内容。

所填信息经本人确认后提交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二、填报范围

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，在职在岗且未办理退休手续

（不含公务员和参公事业单位人员），通过认定和评审取得职

称的人员（参加全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证书的无需填报）。

只填写本人获得的最高等级职称信息，获得多个系列（专业）

职称的，可多次提交。

三、截止日期

个人自行填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1 日。

四、填报数据问题处理

个人填报过程中，请务必先认真阅读附件《海南省专业技

术人员职称报送系统操作说明》，然后再按照要求填报。如遇

到新情况新问题，请及时联系技术支持人员。（联系人：苏宁，

电话：13062359006）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海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报送系统操作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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